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概况

成都生物城建设有限公司生物城南路工程项目环保设施纳入初步设计，且符合环保设计规范要求，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环保投资概算824万元。
1.2施工概况

项目建设过程中，将环保设施纳入施工合同，环保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并且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中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
1.3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2020年4月开工，2023年4月项目竣工，2025年10月，成都生物城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四川佳怡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验收工作自项目接受委托后开始启动，2025年12月10日至12月12日开展了现场采样进行了验收监测。2025年12月29日，成都生物城建设有限公司组织有关专家、验收监测单位进行了现场验收，并提出了验收合格的专家意见。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均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该项目建设单位编制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在其中明确了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规定了人员及其职责、明确了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检查管理要求。与项目有关的各项环保档案资料（环评报告表、环评批复、环保设备档案等）由公司档案室保管，环保设施运行及维修记录由办公室保管。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未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3）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无环境监测计划。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无

2.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无

3.整改工作情况
无
成都生物城建设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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